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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
第13次會議

報告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會議時間：111.03.08

報告事項
第1案：110年度基金決算及執行情形
第2案：111年度基金執行情形

討論事項
第1案：112年度基金預算編列
第2案：112年度基金申請經費案件(臨時動議)



關於110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決算及執行
情形，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會議時間：111.03.08

壹、110年度業務計畫實施內容

貳、110年度業務計畫執行情形

參、相關改進措施

報告案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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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為新臺幣2億364萬7千元，
主要辦理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
畫及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2億

354萬7千元
2.一般行政管理計畫：10萬元。

來源 用途

 公庫撥補新臺幣9,154萬9千
元

 違規罰款收入136萬1,495元
(無編列預算數，係委辦案承
包廠商繳納逾期違約金)

 雜項收入10萬元(無編列預算
數)
合計新臺幣9,301萬495元。

壹、110年度業務計畫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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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0年度業務計畫實施內容

 本基金用途110年度編列新臺幣2億364萬7千元，辦理國土永續發展相
關計畫及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一、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編列新臺幣2億354萬7千元：

計畫類

1.因應氣候變遷之國土空間規劃策略建議
2.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平台及先期研究計畫
3.指認生活地景空間及研擬國土空間發展策略
建議

4.國土規劃圖資應用分析

法規類

1.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使用地研析
2.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既有權利(益)保
障原則研

3.實施國土計畫管制所受損失之變更補償費查
估作業

管理類

1.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2.國土利用監測整合作業
3.國土規劃系統暨土地使用分區資料庫維運計畫
及國土功能分區資訊系統相關業務。

4.環境敏感地區查詢單一窗口工作
5.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輔助系統、海岸地區
管理資訊網系統維運

6.國土功能分區暨使用地資料標準制定與流通規
劃

7.使用許可審議系統之先期規劃
8.國土計畫教育訓練相關作業
9.勞務承攬
10.購置電腦設備與電腦軟體
11.其他國土計畫相關行政作業

（一）全國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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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0年度業務計畫實施內容

1.委託桃園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
發公版系統規劃案」

計畫類 管理類

1.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

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手冊
3.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輔導團
4.宜蘭縣壯圍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5.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
6.推動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作業
7.屏東縣內埔(龍泉地區)都市計畫圖及車城都市
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本年度編10萬元：

辦理基金管理會會議召開等執行運作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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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0年度業務計畫執行情形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110年度決算數新臺幣2億2,054萬4,388元，較預算數新臺幣2億
354萬7,000元，增加1,699萬7,388元（約+8.35%）

 主要原因：因應業務實需，增加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
計畫相關業務經費所致，奉行政院110年12月1日函同意
併決算辦理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10年度決算數新臺幣4萬4,860元，較預算數新臺幣10萬元，減少
5萬5,140元，約55.14%，差異超過10%

 主要原因：因本年度僅召開4次會議所致

餘絀部分

 以上收支相抵本期短絀1億2,757萬8,753元，較預算（1億1,209萬
8,000元），增加短絀1,548萬753元（約+13.81%）

 主要原因：因應業務實需，增加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
計畫相關業務經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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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相關改進措施

 本部後續將審慎規劃及核實預算編列，避免超支併決算情形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委託調查研究：
本部營建署按政策方向，積極辦理相關委託調查研究案之招、決標
作業，並按月檢討辦理進度

 補助政府機關(構)：
該經費係補助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等，本部營建署均定期召開會議，並成立專案輔
導團隊，以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順利完成相關作業。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本部後續仍將依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及本
基金管理會第6次會議決議，每6個月開1次會，並視需要加開。

整體性改進措施



關於111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執行情形，
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會議時間：111.03.08

壹、111年度業務計畫實施內容

貳、111年度業務計畫執行情形

參、相關改進措施

報告案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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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為新臺幣2億9,445萬9千
元，主要辦理國土永續發展相
關計畫及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2億

9,435萬9千元
2.一般行政管理計畫：10萬元。

來源 用途

公庫撥補新臺幣94億7,199萬2
千元，加計非都市土地開發許
可審查費3,750千元及環境敏
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費預估收
入分別為5,663千元，合計94
億8,140萬5千元。

壹、111年度業務計畫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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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1年度業務計畫實施內容
 本基金用途111年度編列新臺幣2億9,445萬9千元
一、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編列

新臺幣2億9,435萬9千元：

（一）全國國土計畫

計畫類

1.研訂國土防災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2.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平台及先期研究計畫
3.臺灣生活地景空間單元指認及規劃流程建立
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重要議題規劃及執行策略
研析。

5.國土規劃圖資分析
6.衛星監測及國土利用調查加值應用
7.運輸部門資料及整體運輸規劃應用於都會區
域計畫之研究

法規類

1.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研析
2.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研議
3.使用許可操作示範案例

管理類

1.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2.國土利用監測整合作業
3.國土規劃系統暨土地使用分區資料庫維運計
畫及國土功能分區資訊系統相關業務

4.環境敏感地區查詢單一窗口工作
5.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輔助系統維運
6.建置使用許可審議系統
7.應經申請同意之書圖文件、執行議題及審議
系統先期規劃

8.民眾檢舉獎勵系統先期計畫
9.建置海岸地區基本資料庫及資訊服務平台
10.基礎調查研究先驅計畫
11.海洋土地利用現況調查方法及機制
12.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研擬及國家資產
規劃資料庫建置

13.國土規劃資訊整合建置暨加值應用
14.國土規劃量能提升及人才培養交流平台
15.勞務承攬
16.購置電腦設備與電腦軟體
17.其他國土計畫相關行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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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1年度業務計畫實施內容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本年度編10萬元：

辦理基金管理會會議召開等執行運作相關事項

1.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直轄市、縣
（市）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電腦軟體
及設備

2.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計畫違
規查處作業

3.補助原住民族部落現況調查及溝通
4.委託區域土地開發申請案所在之十六縣(市)政
府辦理非都市市土地變更案件審議經費

計畫類 管理類

1.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

2.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公
開展覽作業經費

3.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輔導團
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實例規劃─古坑
5.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實例規劃─花東原鄉
6.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實例規劃─美濃推動
7.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作業
8.都市計畫書圖重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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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1年度業務計畫執行情形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111年度截至2月底實際執行數新臺幣18,188千元，較截至2月分配
預算數新臺幣61,862千元，差異超過10%（-70.60%）

 主要原因：

主要係補助政府機關（構）部分，因本部補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國土功能分區公開展覽作業、建置
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電腦軟體及設備、
國土計畫違規查處作業等項目，刻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
工作計畫書中，尚未經本部核定補助，導致尚未支用相關經費，
故未能符合預算數。

 本年度編列 10萬元，辦理基金管理會會議召開等執行運作相關事
項。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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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相關改進措施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委託調查研究：

1.臺灣生活地景空間單元指認及規劃流程建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重要議題規劃及執行策略研析、衛星監測及國土利用調查加值應
用、運輸部門資料及整體運輸規劃應用於都會區域計畫之研究、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國土利用監測整合作業、國土規劃資訊整合
建置暨加值應用、國土規劃量能提升及人才培養交流平台等8案
刻辦理招標作業。

2.其餘案件，本部營建署將積極辦理招、決標作業，並按月檢討辦
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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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相關改進措施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補助政府機關（構）：

(1)110年度補助案件，業經本部於110年2月17日完成核定補助計
畫，目前11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已撥付第1期款，後續本部
營建署將持續按月召開研商會議，督促直轄市、縣（市）政府積
極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並辦理請款作業。

(2)111年度補助案件，預定於111年3月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提報申請補助工作計畫書，並於111年6月底前完成核定作業。

1.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本部業以111年2月14日內授營綜字第1110802420號函頒「內政部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計畫法定工作事項及執行管考
要點」，並以111年2月16日營署綜字第1111030703號函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於111年3月31日前函送工作計畫書及有關附件至本署，
俾本部據以核定補助經費。

2.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公開展覽作業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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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相關改進措施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補助政府機關（構）：

本部業以110年5月12日內授營綜字第1100808090號函頒「內政部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證明
核發系統電腦軟體及設備作業須知」，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於111年5月底前函送工作計畫書及有關附件至本署，俾本部據以
核定補助經費。

3.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
證明核發系統電腦軟體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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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相關改進措施

本基金111年度原編列用途新臺幣3億651萬2千元，經行政院主計總
處審查刪除新臺幣1,215萬3千元，減列後為新臺幣2億9,445萬9千元，
基金來源亦按該規模編列，目前刻於立法院審查本基金來源及用途中，
後續將俟立法院審竣後，始為本年度核定基金額度，故相關辦理內容
將依立法院核定金額酌予調整。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本部後續仍將依行政院106年3月10日訂定發布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相關規定及本基金管理會第6次會議決議，每6個月開
1次會，並視需要加開會議，以透過管理會監督，俾提升本基金執行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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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相關改進措施

科目及業務項目 單位
預算數

說明
數量(業務量) 利(費)率 金額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9,413
其他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9,413 1.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查

費收入25件，每件150千
元，計3,750千元。

2.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
詢費收入1,618件，每件
3.5千元，計5,663千元。

政府撥入收入 9,471,992
公庫撥款收入 9,471,992 依國土計畫法第44條規定，

111年度公庫撥款94億
7,199萬2千元。

總計 9,481,405

111年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來源明細表（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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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相關改進措施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111)

預算數

截至2月

分配

預算數

截至2月

執行數

比較增減
備註

金額 ％

一、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294,359 61,862 18,188 -43,674 70.60
用人費用 1,305 217 - -217 100.00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1,305 217 - -217 100.00
兼職人員籌薪 1,305 217 - -217 100.00

服務費用 180,328 29,975 15,175 -14,800 49.37
旅運費 2,562 415 33 -382 91.97
國內旅費 2,432 395 33 -362 91.57協助督導直轄市、縣(市)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工作旅費

國土功能分區輔導團隊旅

費，以及辦理國土計畫審

議會、專案小組會議及座

談會邀請專家學者出席審

查等所需之交通費
貨物運費 130 20 - -20 100.00

印刷裝訂與公告費 720 103 2 -101 97.99
印刷及裝訂費 720 103 2 -101 97.99審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國土計畫印製審議報告、

會議議程資料及簡報等書

件所需之經費。

表2-1 111年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執行情形（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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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相關改進措施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111)

預算數

截至2月

分配

預算數

截至2月

執行數

比較增減
備註

金額 ％

一般服務費 8,799 1,466 - -1,466 100.00
外包費 8,799 1,466 - -1,466 100.00勞務承攬薪資

專業服務費 165,715 27,569 15,140 -12,429 45.08
講課鐘點、稿費、
出席審查及查詢費

2,115 302 15 -287 95.03審查各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相關工作、各委託調

查研究案及國土功能分區

輔導團隊就重要議題邀請

專家學者之講課鐘點、出

席審查費等。
委託調查研究費 163,600 27,267 15,125 -12,142 44.53國土計畫相關委辦費。
電腦軟體服務費 - - - -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輔助系統」、「海岸地

區管理資訊網」系統維運

費。
媒體及政策宣黨費 1,332 222 - -222 100.00
媒體及政策宣導費 1,332 222 - -222 100.00

行銷推廣費 1,200 200 - -200 100.00
行銷推廣費 1,200 200 - -200 100.00

表2-1 111年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執行情形（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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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相關改進措施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111)

預算數

截至2月

分配

預算數

截至2月

執行數

比較增減
備註

金額 ％

材料及用品費 356 60 13 -47 78.87
用品消耗 356 60 13 -47 78.87
其他用品消耗 356 60 13 -47 78.87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

10,500 2,500 - -2,500 100.00

購建固定資產 500 500 - -500 100.00
購置機械及設備 500 500 - -500 100.00

購置無形資產 10,000 2,000 - -2000 100.00
購置電腦軟體 10,000 2,000 - -2000 100.00辦理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

發系統開發所需費用。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101,870 29,110 3,000 -26,110 89.69

捐助、補助與獎助 101,870 29,110 3,000 -26,110 89.69
補(協)助政府機關(
構)

101,870 29,110 3,000 -26,110 89.69國土計畫相關補助費。

捐助私校 - - - - -補（捐）助大專院校辦理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教學實

習課程經費

表2-1 111年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執行情形（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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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相關改進措施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111)

預算數

截至2月

分配

預算數

截至2月

執行數

比較增減
備註

金額 ％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00 - 16 16 -
用人費用 60 - 15 15 -

-
正式員額薪資 60 - 15 15 -
管理會委員報酬 60 - 15 15 -管理會委員兼職費

服務費用 20 - - - -
旅運費 20 - - - -
國內旅費 20 - - - -管理會委員出席會議之交

通費
材料及用品費 20 - 1        1 -
用品消耗 20 - 1 1 -
其他用品消耗 20 - 1 1 -管理會會議誤餐便當
總計 294,459 61,862 18,204 -43,658 70.57

表2-1 111年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執行情形（單位：新臺幣/千元）



關於112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提請討論。

報告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會議時間：111.03.08

壹、背景說明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討論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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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用途為新臺幣4億7,684萬3千
元，主要辦理國土永續發展相
關計畫及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4億

7,674萬3千元
2.一般行政管理計畫：10萬元。

來源 用途

公庫撥補新臺幣100億元，加
計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查費
495萬元及環境敏感地區單一
窗口查詢費預估收入分別為
2,506萬元，合計100億300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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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一）全國國土計畫

計畫類
1.研訂國土防災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2.都會區域計畫推動平台及先期研究計畫
3.臺灣生活地景空間單元指認及規劃流程
建立

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重要議題規劃及執行
策略研析

5.國土規劃圖資分析
6.衛星監測及國土利用調查加值應用
7.運輸部門資料及整體運輸規劃應用於都
會區域計畫之研究

8.都會區域空間發展策略（新增）
9.全國國土計畫部門計畫先行規劃（新增）

法規類
1.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研析
2.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研議
3.使用許可操作示範案例
4.國土計畫法第38條處罰樣態之認定探討
（新增）

管理類
1.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2.國土利用監測整合作業
3.國土規劃系統暨土地使用分區資料庫維運計畫及國
土功能分區資訊系統相關業務

4.環境敏感地區查詢單一窗口工作
5.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輔助系統維運
6.建置使用許可審議系統
7.應經申請同意之書圖文件、執行議題及審議系統先
期規劃

8.民眾檢舉獎勵系統先期計畫
9.建置海岸地區基本資料庫及資訊服務平台
10.基礎調查研究先驅計畫
11.海洋土地利用現況調查方法及機制。
12.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研擬及國家資產規劃資
料庫建置

13.國土規劃資訊整合建置暨加值應用
14.國土規劃量能提升及人才培養交流平台
15.督導考核地方政府執行審議操作機制及示範案例
（新增）

16.地籍圖重測延續計畫（112-119年）（新增）
17.勞務承攬
18.購置電腦設備與電腦軟體
19.其他國土計畫相關行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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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1.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直轄市、縣
（市）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電腦軟體
及設備

2.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計畫違
規查處作業

3.補助原住民族部落現況調查及溝通
4.委託區域土地開發申請案所在之十六縣(市)
政府辦理非都市市土地變更案件審議經費

5.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應載明事項之規劃研究」。
（新增）

6.辦理鄉村地區推動海岸在地連結先期研究計
畫（新增）

7.辦理或補助海岸在地連結示範案例實作（新
增）

計畫類 管理類

1.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

2.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公
開展覽作業經費

3.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輔導團
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實例規劃─古坑
5.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實例規劃─花東原鄉
6.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實例規劃─美濃推動
7.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作業
8.都市計畫書圖重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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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112年度編列用途新臺幣4億7,684萬3千元，後續將依據本次
會議意見修正後，陳報本部、行政院主計總處及立法院審查，並俟其
審查核定後始為本年度基金額度，並據以調整辦理事項。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本年度編10萬元：

辦理基金管理會會議召開等執行運作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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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及業務項目 單位
預算數

說明
數量(業務量) 利(費)率 金額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30,010
其他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30,010 1.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查

費收入33件，每件150千
元，計4,950千元。

2.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
詢費收入7,160件，每件
3.5千元，計25,060千元。

政府撥入收入 10,000,000
公庫撥款收入 10,000,000 依國土計畫法第44條規定，

112年度公庫撥款100億元。

總計 10,030,010

112年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來源明細表（單位：新臺幣/千元）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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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112年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用途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業務計畫及
用途別科目

112年度
預算數

111年度
預算數

110年度
決算數 計畫內容說明

一、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476,743 294,359 220,544
用人費用 1,595 1,305 -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1,595 1,305 -

兼職人員酬金 1,595 1,305 -審議會委員兼職費。
服務費用 258,905 180,328 134,168
旅運費 4,810 2,562 339

國內旅費 4,555 2,432 335

協助督導直轄市、縣(市)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工作旅費、
國土功能分區輔導團隊旅費
以及辦理國土計畫審議會、
專案小組會議及座談會邀請
專家學者出席審查等所需之
交通費。

貨物運費 255 130 4

寄送國土計畫審議會會議資
料（含報告書）予各委員及
相關與會單位所需之貨物運
費。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880 720 155

印刷及裝訂費 880 720 155

審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國土計畫印製審議報告、會
議議程資料及簡報等書件所
需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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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112年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用途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業務計畫及
用途別科目

112年度
預算數

111年度
預算數

110年度
決算數 計畫內容說明

一般服務費 10,736 8,799 5,027

外包費 10,736 8,799 5,027委託辦理國土計畫相關業務之勞務承攬費用。
專業服務費 242,479 165,715 128,648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
查詢費 4,595 2,115 367

審查各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相關工作、各委託調查
研究案及國土功能分區輔導
團隊就重要議題邀請專家學
者之講課鐘點、出席審查費
等。

委託調查研究費 235,584 163,600 127,802

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後配套機
制、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輔導機制，以及國土計畫
相關專題之委託辦理經費。

電腦軟體服務費 2,300 - 479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輔
助系統、海岸地區管理資訊
網系統功能強化及維運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 - 1,332 -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 - 1,332 -

行銷推廣費 - 1,200 -
行銷推廣費 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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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112年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用途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業務計畫及
用途別科目

112年度
預算數

111年度
預算數

110年度
決算數 計畫內容說明

材料及用品費 979 356 375
用品消耗 979 356 375

其他用品消耗 979 356 375

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相關工作、各委託調查研究
案及國土功能分區輔導團隊
召開會議所需之誤餐費用。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非理
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16,684 10,500 3,944

購建固定資產 630 500 453

購置機械及設備 630 500 296辦理國土計畫審議、規劃業務所需購置電腦設備之費用
購置雜項設備 - - 157
購置無形資產 16,054 10,000 3,491

購置電腦軟體 16,054 10,000 3,491
建置使用許可審議系統、應
經申請同意審議系統建置所
需費用。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
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198,580 101,870 82,057

捐助、補助與獎助 198,580 101,870 82,057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198,580 101,870 81,757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委
託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執行違規查處作業、原住民
族部落現況調查及溝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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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112年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用途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業務計畫及
用途別科目

112年度
預算數

111年度
預算數

110年度
決算數 計畫內容說明

捐助私校 - - 300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00 100 44

用人費用 45 60 40
正式員額薪資 45 60 40
管理會委員報酬 45 60 40管理會委員兼職費。

服務費用 36 20 3
旅運費 36 20 3

國內旅費 36 20 3管理會委員出席會議之交通費。
材料及用品費 19 20 1
用品消耗 19 20 1

19 20 1管理會會議誤餐便當等。

總計 476,843 294,459 22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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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補充.勞務承攬(外包費)編列說明

年度 預算數
(千元) 編列說明

110 8,799

原編列預算數9,534千元，經行政院主計總處減列735千元，核列8,799千元

1.業務行政人員(21人*34,916元月薪*12個月=8,799千元)

2.簡易行政人員 (2人*30,630元月薪*12個月=735千元)

111 8,799

原編列預算數8,844千元，經行政院主計總處減列45千元，核列8,799千元

1.業務行政人員(13人*45,000元月薪*14個月=8,190千元)

2.簡易行政人員 (1人*36,000元月薪*14個月=504千元)

3.相關行政作業費編列150千元。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補充.勞務承攬(外包費)編列說明

年度 預算數
(千元) 編列說明

112 10,736 

1.月服務成本(助理行政人員)：43,650元*1人*12月=524千元

1.月服務成本(業務行政人員)：48,529元*9人*12月=5,241千元

1.月服務成本(專案行政人員)：53,409元*3人*12月=1,923千元

1.月服務成本(管理費)：(43,650元*1人+48,529元*9人+53,409元*3人)*12月*10%=769千元

2.工作績效獎金(助理行政人員)：54,470元*1人=54千元

2.工作績效獎金(業務行政人員)：60,693元*9人=546千元

2.工作績效獎金(專案行政人員)：66,920元*3人=201千元

2.工作績效獎金(管理費)：(54,470元*1人+60,693元*9人+66,920元*3人)*1月*10%=80千元

3.核實支付費用(差旅費)：10,760元*13人=140千元

3.核實支付費用(加班費)：4,000元*13人*12月=624千元

3.核實支付費用(健康檢查費用)：1,200元*13人=16千元

3.核實支付費用(非例行性費用)=53,409*1人*2月=107千元

營業稅=(前開第1+2+3項)*5%=511千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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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1.
研訂國
土防災
及氣候
變遷調
適策略

2,500 2,500

現行各級國土計畫之氣候變遷調適策
略及計畫等相關章節，大多係援引既
有政策綱領或計畫內容；且氣候變遷
議題日新月異，為使後續國土計畫主
管機關就氣候變遷議題加以研議及精
進，並因應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辦
理修法作業，爰委託辦理本案。

透過蒐集彙整國內外因
應氣候變遷相關資料，
研提空間規劃因應氣候
變遷策略架構，以作為
各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辦理國土計畫有關氣候
變遷調適策略或計畫研
擬之參考。


110年
起

2.
都會區
域計畫
推動平
台及先
期研究
計畫

2,000 992

按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為均衡城鄉發
展因應高鐵通車及六都升格帶來之集
中化發展趨勢，應配合區域特色與整
體發展需要，擬定都會區域計畫，擬
委託規劃單位研議透過都會區域計畫
推動平台之運作，協助蒐集整理有關
都會區域計畫之研究成果與部門政策、
可持續推動議題、涉及空間規劃或土
地使用之跨域內容等，並協助辦理工
作坊、論壇等蒐集意見，並以一都會
區域為例，研擬都會區域計畫先期研
究計畫，作為後續中長期推動都會區
域計畫之辦理參據。

建立都會區域計畫推動
平台運作機制及1示範性
計畫，以據為擬訂都會
區域計畫之參考。


110年
起

34

全國國土計畫-計畫類
表3-2 112年度預定辦理事項明細表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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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3.
臺灣生
活地景
空間單
元指認
及規劃
流程建
立

4,500 4,500

考量臺灣生活地景空間演繹著地方特
色風貌，承載著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
亦是人民生活實踐的場所，為提升地
區空間發展條件及特性對應國土規劃
之鏈結，本署業完成低海拔地區生活
地景空間單元指認，惟為完整並深化
臺灣生活地景空間單元地圖，爰委託
辦理本案。

指認中高海拔生活地景
空間單元，盤點地區重
點特色並研擬土地使用
及空間發展建議事項，
另建立生活地景規劃流
程示範案例，以落實臺
灣生活地景空間之規劃
應用，並作為各級國土
計畫主管機關後續研擬
空間發展策略或計畫之
參考。


110年
起

4.
鄉村地
區整體
規劃重
要議題
規劃及
執行策
略研析

5,000 5,000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應就居住、產業、
運輸、公共設施及景觀等面向進行規
劃，然各該議題涉及部門政策、空間
規劃及後續執行方式等均有待跨部門
協調整合，有必要透過示範地區進行
規劃，以進一步研析具體可行之執行
機制，考量前開工作涉及示範地區操
作、議題研究、調查、規劃及提供專
業諮詢等相關事務，涉及專業技術，
為使內容更臻完善，爰針對重要議題
進行研究，辦理委託調查研究案。

建構務實可操作的鄉村
地區規劃模式，供政策
檢討修正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後續變
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之規劃參考。


110年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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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計畫類
表3-2 112年度預定辦理事項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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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5.
國土規
劃圖資
分析

4,000 4,000

為利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能與現行
區域計畫制度接軌，目前區域計畫下
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應考量各級國
土計畫指導事項，進行檢討變更及研
擬相關配套作為，透過雙向調整作業，
減少制度轉換落差；又依據國土計畫
法第19條第1項規定，為擬訂國土計
畫，主管機關應蒐集、協調及整合國
土規劃基礎資訊與環境敏感地區等相
關資料，各有關機關應配合提供，而
為提高後續圖資品質成果及加值運用
效果，爰辦理專案研究。

透過地理資訊系統應用
分析，提供續推動各級
國土規劃及管理等相關
工作之參考。


111年
起

6.
衛星監
測及國
土利用
調查加
值應用

0 1,500

本案主要目的係研究如何將歷年土地
利用監測成果整合並提出國土利用現
況土地覆蓋圖分析計算功能雛型，以
利未來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擬定國土
計畫政策或辦理規劃作業使用。

運用本署及本分署「國土利
用監測整合作業委託專業服
務案」已建置之歷年國土利
用現況土地覆蓋調查成果，
依其精度轉換為可供統計分
析之量化屬性資料，整合研
提「土地利用變遷趨勢」及
「碳匯變遷趨勢」等分析計
算功能雛型，並探討提供其
他決策支援類型（加值運用）
之建議。


111年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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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7.
運輸部
門資料
及整體
運輸規
劃應用
於都會
區域計
畫之研
究

0 1,500

加強空間規劃部門與運輸規劃部門之
資料整合運用，研析將運輸部門產製
資料與運輸需求規劃等分析作業整合
納入國土規劃(含都會區域計畫)之研
究。

透過本案研究，提出交
通運輸部門其在國土規
劃(含都會區域計畫)之內
容，包括土地使用管制
等建議；另建立交通運
輸指標，以作為選定未
來發展地區區位條件之
參考；另依國土法第17
條運輸部門於先期規劃
時徵詢本部，應檢核項
目與內容等相關研究。


111年
起

8.
都會區
域部門
空間發
展策略

3,000 1,800
以產業創新條例或科學園區設置管理
條例，探討能源及產業部門空間發展
策略。

相關策略提供可提供後續各
級國土計畫通盤檢討參考。

112年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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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9.
全國國
土計畫
部門計
畫先行
規劃

3,000 600

考量國土規劃涉及產業、運輸、水利、
環保、教育、文化、農業等不同專業
領域，為使國土規劃內容更為周延，
有必要擴大邀請其他部門專業人員參
與，考量產業發展、交通運輸、住宅、
重要公共設施、能源及水資源等部門
重大政策及相關建設計畫，對於空間
發展或土地使用影響甚鉅，有必要進
一步研議後續執行機制以利政策推動，
涉及專業技術，為使內容更臻完善，
爰辦理委託調查研究案。

建構務實可操作機制，
回饋於空間規劃及土地
使用，供各級國土計畫
後續規劃參考。

112年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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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計畫類
表3-2 112年度預定辦理事項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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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法規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1.
國土計
畫土地
使用管
制規則
研析

5,000 3,350

依國土計畫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本
部應研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因該規則涉及新、舊制度轉換
且高度影響民眾權益及有關部會權管
業務，擬以本案協助研析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相關議題並進行意見蒐集
綜整，以加速管制規則草案研擬。

完成「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草案)條文
及相關附表(例如容許使
用情形表)內容。


111年
起

2.
原住民
族土地
使用管
制規則
研議

2,500 500

配合國土計畫使用管制作業期程，針
對原住民族土地使用需求，研訂原住
民族土地使用管制條文，並研擬包含
住宅使用審查規範、原住民族傳統文
化設施及祭儀設施認定原則及原住民
族傳統耕作慣俗專區之規劃內容及審
認事項，並辦理「原住民族土地使用
管制」草案溝通說明、空間規劃廣宣
舉辦學者專家座談會相關議題蒐集，
俾利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相關配套
措施及審議規範更符原住民族需求，
爰辦理委託調查研究案。

完成「國土計畫原住民
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草案)條文及相關附表，
研擬符合原住民族需求
及解決原住民族土地利
用問題之相關配套措施
及審議規範。


111年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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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法規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3.
使用許
可操作
示範案
例

0 2,500

鑑於未來在國土計畫法各功能分區之
土地使用管制架構下，執行使用許可
制度，勢必與現行非都市土地開發許
可有所差異，為使審議規則、國土保
育費及影響費等法規精神能具體落實
且利於實務執行，故有必要透過實際
案例選定及模擬操作，檢視使用許可
審議規則等條文草案之可行性，作為
後續參考與示範。

透過實際案例模擬操作，
整合檢視使用許可審議
規則、國土保育費及影
響費收費辦法等條文草
案之可行性，強化完備
相關法規內容。


111年
起

4.
國土計
畫法第
38條處
法樣態
之認定
探討

2,500 500

國土計畫法第38條針對從事未符合國
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使用原則之一定
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者、
未經使用許可而從事符合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使用原則之一定規模以上
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未依許可使
用計畫之使用地類別等，訂有罰鍰、
限期令其變更使用等規定，以及勒令
歇業、按次處罰及措施等相關規定，
爰參考目前土地使用管制財閥實務及
案例，模擬國土計畫法上路後之可能
違規態樣，研析認定方式，作為未來
執行罰則之參考。

透過違規案例之實務探
討，分析不同態樣，建
立執行罰則參考之法制
原則。

112年
新增

表3-2 112年度預定辦理事項明細表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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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管理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1.
國土利
用現況
調查

65,600 65,600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為國土資訊系
統之核心及基本資料，隨著環境變遷
及經濟發展，土地利用型態日趨複雜，
內政部據以研訂「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辦法」，持續辦理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成果維護作業，有關陸域國土利用現
況調查分由該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以下簡稱林務局）共同辦理
至第3級分類，林務局負責範圍為森
林資源調查範圍，內政部負責森林資
源調查範圍以外區域，並採智慧更新
（smart update）方式辦理，針對環
境變遷速度訂定不同更新頻率，考量
內政部負責範圍多為變遷速度較快的
人口集居區域，將提高調查頻率以每
2年更新1次，辦理至第3級分類；至
林務局分工範圍森林變遷速度慢則為
5年辦理1次。透過法制化，建立持續
辦理調查機制，使辦理時間、範圍、
方式、程序等具穩定性及一致性。

透過辦理全國性土地利
用資源普查，以瞭解土
地利用實質變遷情況，
供國土規劃、國土保育
及防救災等重要共用資
料辦理後續規劃作業使
用。


109年
起

表3-2 112年度預定辦理事項明細表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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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管理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2.
國土利
用監測
整合作
業

32,000 32,000

辦理國土利用監測作業及變異點網路通
報查報作業，促請主管機關派員至現地
查核及回報稽查結果並追蹤後續處理情
形，以確實掌握土地變化，落實土地資
源管理，遏阻國土破壞行為。

辦理每月1次之全國國土
利用監測作業，並完成2
期海岸線及海域區變遷
偵測成果，以為國土管
理之重要機制之一。


110年
起

3.
國土規
劃系統
暨土地
使用分
區資料
庫維運
計畫及
國土功
能分區
資訊系
統相關
業務

10,000 10,000 維運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及建置國土
功能分區資訊系統。

提供全國土地使用分區
資料供各界查詢並建置
國土功能分區資訊系統，
落實國土規劃資訊公開。


110年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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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管理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4.
環境敏
感地區
單一窗
口查詢
工作

4,500 4,500

依區域計畫及非都市土地開發相關法
令規定，申請開發涉及土地使用分區
或使用地變更於實質審查階段前，需
先向各主管機關查詢開發範圍有無位
於環境敏感地區（計60項查詢項目），
至少涉及28個查復機關，過去查詢方
式係由申請人分別向各項環境敏感地
區主管機關申請，所需時間冗長且行
政成本甚高，本署於104年建置「環
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完
成圖資整合及確立查詢作業流程，同
時為規範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
相關作業與收費事項，自105年1月25
日單一窗口正式對外提供服務，申請
人備妥應檢附文件並繳費後，即可由
單一窗口統一辦理查詢作業，大幅縮
短申請人查詢時間，考量該政策屬簡
政便民政策，本案將持續執行環境敏
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服務。

提供申請人不間斷環境
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
服務。


110年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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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管理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5.
非都市
土地開
發審議
作業輔
助系統
維運

1,000 1,000

本署目前運作中之「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輔助系統」專屬圖台、網頁
及系統，係委託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
遙感探測學會辦理「區域計畫e化網
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輔助系統
之加值升級計畫」委託案所升級完成
之版本，為持續維護及更新資料，並
避免發生資安漏洞或系統程式問題，
爰辦理維運案。

1.提供系統運作服務及電
話客服服務，並維持
系統穩定度。

2.圖層及圖資整理、更新。
3.現行管理應用系統維護、
資料庫系統維護，並
加強系統資訊安全防
護措施。


110年
起

6.
建置使
用許可
審議系
統

0 4,000

現行本署為管理並提供民眾查詢依區
域計畫法審議或准駁之非都市土地開
發許可案件相關書圖文件所建置之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輔助系
統」，將於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後停
止運作，並配合國土計畫法使用許可
制度建置新系統，以賡續執行相關書
圖管理及資訊公開之業務。

承接非都市土地開發審
議作業輔助系統之書圖
資料，並使用本署刻建
置之「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暨使用地管理資訊系
統」資料庫，以利推動
國土計畫法下新土地使
用管理制度並利於新舊
二制接合。


111年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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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管理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7.
應經申
請同意
之書圖
文件、
執行議
題及審
議系統
先期規
劃

0 1,750

本署已就國土計畫法第23條應經申請
同意研擬國土計畫法應經申請同意事
項、制度及具體執行規定草案，基於
應經申請同意制度係規範規模小且性
質不特殊案件之土地使用申請程序及
審議實質內容，且審議權責原則以直
轄市、縣(市)政府為主，建置審議系
統有利於將書圖文件及審議過程資訊
完整保存，並適度將資訊公開，系統
架構及相關資訊軟體設備需求，應先
予規劃，辦理委託調查研究案。

規劃應經申請同意系統
架構及相關資訊軟體設
備需求，以利後續系統
建置作業。


111年
起

8.
民眾檢
舉獎勵
系統先
期計畫

5,000 3,000

為使國土計畫落實執行，減少土地使
用違規情事，並簡化行政作業負擔，
依國土計畫法第40條規定透過民眾檢
舉獎勵方式，以提高社會大眾監督國
土計畫土地使用之意願，並由檢舉人
檢附相關資料提出檢舉，以輔助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查察確認作業
減少行政人力資源投入，為利後續執
行，爰擬辦理先期計畫研議。

針對民眾檢舉獎勵系統
之規劃方向提出具體建
議，俾利後續執行作業。


111年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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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112年度預定辦理事項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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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管理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9.
建置海
岸地區
基本資
料庫及
資訊服
務平台
維運案

1,300 1,300

本署110年委託誠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建置「海岸地區基本資料庫及資訊
服務平台」案，為使系統運作完善、
辦理圖資更新或其他緊急需求事項，
故維護營運本案。

維護營運「海岸地區基
本資料庫及資訊服務平
台」案，使系統運作完
善。


111年
起

10.
基礎調
查研究
先驅計
畫

3,000 2,400

辦理基礎調查研究先驅計畫，針對部
門空間發展策略、區域整體運輸規劃
都會區內都市計畫成長管理策略、大
數據應用於國土空間規劃等內容，視
急迫性辦理，確立研究方向、架構及
執行方式。

針對都會區域計畫內相
關基礎研究計畫提出研
究方向、架構及執行方
式。


111年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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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管理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11.
海洋土
地利用
現況調
查方法
及機制

5,000 5,000

海洋屬立體多元使用，有關海洋土地
利用現況，因應不同用海型態及利用
尺度，或有不同調查方法及機制。有
關國土利用現況調查之海域部分資料
應如何呈現及彙整，有必要透過委辦
案進一步盤點研析海岸利用現況調查
之方法及執行機制，考量前開工作涉
及海域現況調查操作、水下調查等專
業相關事務，涉及專業技術，為使內
容更臻完善，爰辦理委託調查研究案。

對應不同支用海型態，
盤點建立海域現況調查
方法及機制。


111年
起

12.
國土計
畫部門
空間發
展策略
研擬及
國家資
產規劃
資料庫
建置

7,000 6,242

計畫透過清查公有土地，建置國家資
產規劃資料庫，有效掌握可利用土地
資源，並藉由各部門發展區位、對策
之檢討，以及部門項下各建設需地條
件蒐集及建置，建立一套完善的部門
用地使用機制。
作為未來檢討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部門空間發展
區位及策略之調整參考妥善利用國土
資源以支持當前國家重大政策，緩解
當前綠能政策、社宅計畫及產業缺地
等土地供給與需求端難以連結之情形

預計112年啟動「部門計
畫用地篩選媒合」圖台
建置，並以111年部門發
展區位及政策檢討及蒐
集各部門建設需地條件
之成果，持續蒐集數化，
各部門於媒合平台介面
所需屬性資料，以利未
來各部門更便利及系統
性搜索方式，找尋符合
部門發展策略及國土利
用永續性的土地。


111年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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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管理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13.
國土規
劃資訊
整合建
置暨加
值應用

4,500 3,150

持續盤點國土規劃相關圖資之需求、
擬定國土規劃資訊整合建置暨加值應
用計畫之中長程工作規劃、研擬相關
資訊納入本分署圖台之方式，協助建
置國土規劃所需相關圖資等工作項目。

奠基於本分署國土規劃
系統暨土地使用分區資
料庫之基礎，透過各項
蒐集彙整後之資料，並
配合各項國土規劃議題
研究，將既有資訊加值
運用或擴展應用層面，
健全整體更新、流通、
檢視機制，強化國土規
劃資訊能量，提高本分
署圖台應用之可能性。


111年
起

48

表3-2 112年度預定辦理事項明細表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49

全國國土計畫-管理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14.
國土規
劃量能
提升及
人才培
養交流
平台

20,500 20,500

國土計畫法立法通過，開啟國內國土
空間規劃新扉頁，代表新空間規劃或
土地使用管理工作亟待推動，考量目
前國內規劃能量恐無法負擔國土計畫
法定工作量，本部營建署預定成立
「國土規劃量能提升及人才培養交流
平台」協助本署進行協調、聯絡、督
導等相關工作，以利動員全國現有空
間規劃團隊資源辦理規劃作業，並扶
植國土規劃人才，鼓勵相關領域年輕
學子能投身國土規劃專業，考量該項
工作須辦理課程規劃、教育訓練、活
動安排、講師遴聘、宣導推廣等均具
專業性，且過程聯繫工作繁多複雜，
為使內容更臻完善，爰採委外方式辦
理。

1.提供國土規劃即時資訊，
提升政府部門對國土
空間管理與決策能力、
提高社會大眾對國土
計畫相關法規瞭解，
促進整體國家土地規
劃運用。

2.結合國內大專院校資源，
培育在地規劃人才，
凝聚區域共識，盤點
具特殊性及在地性議
題及研議具創新性及
整合性因應策略，提
升國土規劃創新價值。

3.強化國土計畫宣傳推廣，
提升國土規劃從業人
員對國土專業發展相
關議題之理解，建立
國內、外交流機制，
透過交流與合作，傳
授及累積國土規劃專
業知識及經驗。


111年
起

49

表3-2 112年度預定辦理事項明細表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50

全國國土計畫-管理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15.
督導考
核地方
政府執
行審議
操作機
制及示
範案例

2,500 500

區域計畫開發許可制度自77年執行迄
今，已累計許可約1千多案，考量該
等案件依規定均應按計畫管制，且將
於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2-2類範圍，需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追蹤申請人落實計畫內容，
為訂定督導考核計畫並提出監督管理
機制，選定案例示範操作，以利後續
建立輔導團參考，逐步建立督導考核
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機制。

逐步就開發許可計畫及
未來使用許可計畫監督
管理機制。

112年
新增

16.
地籍圖
重測延
續計畫
（112-
119年）

20,000 20,000

行政院107年 6月11日院臺建字第
1070019776號函核定「地籍圖重測後
續計畫第2期計畫」之核復事項：「鑒
於全臺仍有多筆土地待重測，且因經
濟發展，土地開發及分割作業頻繁，
為利地籍圖重測作業加速進行，後續
請妥為規劃相關對策及配套措施，並
持續研議以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等多元
財源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可行性，協
助地方政府積極推動。」

地籍圖重測時將清理未
登記土地，於測量後依
法登記為國有，俾利政
府整體規劃、運用處分
及管理，有助於活化公
有土地，且地籍圖重測
辦竣後，地籍線更加精
確，套繪地形圖、都市
計畫圖等圖資，有助於
功能分區劃設及未來土
地使用管制基礎。

112年
新增

50

表3-2 112年度預定辦理事項明細表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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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計畫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1.
補助直
轄市、
縣(市)
政府辦
理鄉村
地區整
體規劃

50,000 45,000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經費，以能因地制宜提
出空間發展構想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以滿足地方發展需求。

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並據以辦理變更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以
引導地方有秩序發展。


110年
起

2.
補助直
轄市、
縣(市)
政府辦
理國土
功能分
區公開
展覽作
業經費

0 5,045

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落實民眾
參與機制，通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及可建築用地變更為非可建築用範圍
土地所有權人，使其瞭解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方式。

使相關權利關係人瞭解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保障其知的權利。


111年
起

51

表3-2 112年度預定辦理事項明細表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52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計畫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3.
國土功
能分區
分類及
使用地
劃設輔
導服務
團

4,000 4,000

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具辦理時程，
直轄市、縣（市）政府人力及技術有限，
本署前於107年、109年及110年委託辦
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輔
導服務團」，模擬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
使用地、建立輔導機制、辦理教育訓練、
提供政策諮詢及到府服務等相關支援工
作，為持續輔導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前開作業，爰本署委託辦理本案。

持續輔導及協助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作業，俾22個
直轄市、縣（市）政府之
國土功能分區圖能於114年
4月30日前公告實施。


109年
起

4.
鄉村地
區整體
規劃實
例規劃
─古坑

0 1,500

延續108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成果，及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作業手冊與相關政策指引，續以雲林縣
古坑鄉為對象，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
範案例實作。

以本案之操作經驗，研提
對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及
相關法令等之建議，俾逐
步充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內容。


111年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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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計畫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5.
鄉村地
區整體
規劃實
例規劃
─花東
原鄉

0 2,000

延續110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示範規劃案」規劃作業手冊與相
關政策指引，續以高屏花東為對象，
辦理原住民地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
範規劃案例實作。

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研提空間發展配置策略
與執行機制，整合政府
資源投入改善環境，達
到因應原住民族特殊土
地使用需求。


111年
起

6.
鄉村地
區整體
規劃實
例規劃
─美濃

0 2,400

以108年度委託案研究成果為基礎，就
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及景觀
等面向之未盡事宜，依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作業手冊規劃事項，透過示範地
區進一步研析。

建構務實可操作的鄉村
地區規劃模式，供政策
檢討修正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後續規
劃作業參考。


111年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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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計畫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7.
推動原
住民族
土地空
間規劃
作業

4,000 4,000

為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按法
定時程(114年4月30日前)順利完成原
住民族土地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
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並使直轄
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
公所相關行政人員、部落人士及潛在
駐地人員等充分瞭解國土計畫內涵，
爰委外辦理教育訓練、擴大規劃能量、
研擬部落溝通機制及提供政策諮詢等
相關支援工作，俾利後續部落溝通及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順利進行。

1.辦理教育訓練：建立原
住民族土地使用規劃
人員培力機制。

2.擴大規劃能量。
3.研擬部落溝通機制。
4.議題研議及政策諮詢：
就原住民族土地使用
規劃議題進行研議及
提出建議。


110年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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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計畫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8.
都市計
畫書圖
重製計
畫

10,000 10,000

為達成全國國土計畫第4章、第5章之
規劃願景，本計畫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9條第1項及第44條第4項規定，推動
全國書圖尚未數值化之都市計畫區辦
理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數值化作業，產
出高精度都市計畫圖資，作為後續國
土規劃之重要參考與分析依據。

完成國內都市計畫地形
圖更新，推動高精度都
市計畫圖、地形圖、樁
位圖等重要圖資整合，
整體推動一千分之一數
值地形圖加值應用於都
市計畫作業，以提昇都
市計畫圖資整合使用效
益與精度，可透過此份
高精度底圖回饋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時，減少因
圖資老舊破損所導致民
眾權益受損之狀況，並
改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執行及規劃決策之
細膩度，實踐智慧國土
永續發展之目標。


110年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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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管理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1.
補助直
轄市、
縣（市）
政府建
置直轄
市、縣
（市）
國土功
能分區
證明核
發系統
電腦軟
體及設
備

0 54,000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45條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於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4 年內，
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
告國土功能分區圖。為協助直轄市、
縣（市）政府建置國土功能分區證明
核發系統，爰辦理該項補助。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均
完成國土功能分區證明
核發系統，提供國土功
能分區查詢服務，並建
立完成國土計畫資料庫，
完備國土規劃資訊。


111年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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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管理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2.
補助直
轄市、
縣（市）
政府辦
理國土
計畫違
規查處
作業

21,240 21,240

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落實違規
查處機制，進行違規案件管理系統建
置及維護，以及違規查處作業，爰辦
理該項補助。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均
完成違規案件管理系統，
追蹤未符合土地使用管
制規定案件，引導地方
有秩序發展。


111年
起

3.
補助原
住民族
部落現
況調查
及溝通

0 63,295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調查原
住民族慣習土地利用方式及需求，進
行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
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

完成部落公共設施現況
調查及聚落範圍劃設等
事項，以利原住民族土
地規劃。


111年
起

表3-2 112年度預定辦理事項明細表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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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管理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4.
委託區
域土地
開發申
請案所
在之十
六縣(市)
政府辦
理非都
市土地
變更案
件審議
經費

5,000 5,000

本案係依「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委辦直轄市、縣
（市）政府審查作業要點」第2點規定
略以：「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需辦理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之案件，須依
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1規定經區域計畫
擬定機關許可審議，面積規模於30公
頃以下者，委辦直轄市、縣（市）政
府代為許可審議核定。……」，是本部
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部分
非都市土地開發申請案件為既定之政
策，並逐年編列預算，非屬依採購法
辦理案件。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30公頃以下
非都市土地開發申請案
件」，本項預算依各縣
市政府受理及審議案件
數比例作為核撥依據。


110年
起

表3-2 112年度預定辦理事項明細表
貳、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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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管理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5.
補助直
轄市、
縣(市)
政府辦
理「直
轄市、
縣(市)
國土計
畫應載
明事項
之規劃
研究」

10,000 10,000

為利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配合
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載
明事項，進行相關機制研擬及規劃研
究等事項。

使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應辦事項具體落
實執行。

112年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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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管理類

名稱
發包(核
定)經費
(千元)

預定執
行數

(千元)
計畫目的 預期成果

是否屬
延續性
計畫

6.
辦理鄉
村地區
推動海
岸在地
連結先
期研究
計畫

5,000 1,000

基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宜以「參與式
規劃掌握地方需求」，為結合海岸在
地連結、里山里海精神，輔助推動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進而結合並觸動多
元力量共同參與國土計畫與海岸管理
爰辦理先期研究（合作）計畫，就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優先規劃地區位於海
岸地區範圍內者計33處，並套疊39處
生活地景單元，進行議題盤點、需求
調查、合作意願、處理對策及建立推
動機制。112~113年跨年度計畫，經
費需求5,000千元。

研擬推動海岸在地連結
之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之定位、發展構想、運
作方式及策略方案，並
提出可輔助或納入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之可行性
機制及可優先推動順序，
作為後續分期分區進行
實作或補助計畫參考。

112年
新增

7.
辦理或
補助海
岸在地
連結示
範案例
實作

9,000 1,800

鄉村地區推動海岸在地連結先期研究
計畫案盤點完成前，於112~113年遴
選具急迫性及代表性示範案例，辦理
或補助地方政府海岸在地連結示範案
例實作每年約3處，每處以3,000千元
估列。

辦理或補助地方政府海
岸在地連結示範案例實
作，操作經驗回饋先期
研究計畫推動機制，辦
理成果並作為後續類同
案件辦理參考。

112年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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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112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申請經費
案件，辦理「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程

管理計畫」，提請討論。

報告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會議時間：111.03.08

壹、背景說明

貳、申請單位簡報

參、初審意見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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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本計畫前經110年11月16日本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第11次會議提
報，經決議如下：

1.認同本案需求單位（本部營建署工務組）所提執行策略及方法，惟
因公務預算亦有編列相關經費，請需求單位就需要本基金補助項目
及經費需求再予釐清，並強化與國土計畫之連結，於修正完成後再
提本基金管理會討論。

2.另本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已編列營建廢棄物相關計畫經費，請
需求單位與該組研議本案與該計畫連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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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按經需求單位（本部營建署工務組）依前次會議決議檢討修正後（附件
5-1、5-2），爰承辦單位按內政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會申請經費作業要
點規定辦理初審作業，查核結果如下：

案號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計畫經費(千
元)

申請單位
審查結果

申請經
費

自籌
經費

書件是否
齊全

適法性/關
聯性

有無收
入

應配合
事項

112-
01

強化營建剩餘
土石方全流程
管理計畫

112年-
115年 57,000 無

內政部營
建署(工務

組)
✓ ✓ ─ ✓

註：✓為符合；△為須經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審議確認；✗為未符合，待補充相關內容。

請本部營建署（工務組）說明該申請案件內容（簡報時間為10分鐘）



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程

管理計畫(案號:112-02)

111年3月8日

1

內政部營建署

112年度「內政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申請補助計畫



大綱

壹、計畫緣起

貳、計畫目標

參、計畫適法性評估分析

肆、與國土計畫關連性分析

伍、執行策略及方法

陸、期程及經費需求

柒、財務計畫

捌、效益預估

玖、前次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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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壹

營建剩餘土石方近年來產出量由每

年3000萬方增加至4200萬方，為
歷史新高。

產出量快速增加造成後端最終去化

地點受限，導致有許多業者鋌而走
險違規棄置，特別是B5類(廢磚、
瓦與混凝土塊)與磁磚、皂土與超

泥漿等，這些物料之物性、化性對
環境可能造成風險，有礙地貌景觀
與用地使用之困難。

如無法順利去化營建剩餘土石方，
將造成工程進度延宕，國家政策無
法落實等重大影響，因此尋覓營建

剩餘土石方最終去化地點與強化各
類土質再利用技術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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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壹

營建剩餘土石方產出後，後

續的清除管控制度常受質疑，
導致違規棄置無法追查源頭，
未能將行為人繩之以法，違

規事件頻傳。

各界企盼後續清除營建剩餘
土石方之流向能確實掌握，

杜絕不肖業者違法行為。

陳椒華立委召開「事業
廢棄物管理失控如何補

破網公聽會」等4次會議。
洪申翰立委召開「營建
廢棄物協調會會議」等4

次會議。
吳澤成政委要求應確保
土方全流程流向透明、

暢通。

2021-3-18
鹿港廢魚塭埋大量廢土

2021-1-31
芳苑魚塭堆廢土近50萬

2021-1-30

彰化取締違規司機
2021-7-20
溪湖農地傾倒營建廢棄物

2021-10-28

嘉縣今年已查獲65件
2021-11-03
蚵鄉東石淪為廢棄物天堂

違規棄置案件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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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壹

依據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應

成立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交換網路
系統及服務中心。

該中心自82年開發以來，歷經90

年與104年2次重大改版，現委託
臺灣營建土石資源學會管理，下編
有客服專人2人，確保使用者之問

題可獲即時解答。

該中心持續加強有關工程填土需求
與收容處理場所資料之提供，建立

產出剩餘土石方與需填土石方場地
間互補供需之交換制度，提供查詢、
交換、通報服務之用，以減少場所

之需求，並增進處理技術，公開並
充分運用土石方資源，為全國營建
剩餘土石方重大且唯一之平台。

目前持續配合各單位需求漸增，且

為建立與其他縣市鍵結，有其強化
之必要，必要時可與其他營建副產
物相關系統鍵結，擘劃全國性營建

副產物資料地圖，以充分掌握整體
營建副產物產出至最終端應用之情
形，並據以調整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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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壹

營建副產物中營建剩餘土石方與營建廢棄物定義部分重疊，認定困難。

收容處理場所中土資場與營建混合物處理場身分重疊，管理、稽查困難。
目前各類土質再利用技術有待加強。
後端去化管道明顯不足，顯有困難。

後端去化困難再利用技術缺乏

定義重疊 身分重疊 管理需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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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壹

源頭減量、流向控制確實、中間處理場所管理提升、最終端去化順暢與

整體資料管理應用等，均是後續營建剩餘土石方管控之重要課題，也是
本計畫欲達成之目標與價值。

源頭減量
收容處理場所處
理技術提升與管

理確實
最終端去化順暢

流向控制確實 流向控制確實

整體資料管理應用

源頭產出分佈

清除軌跡

處理場所分佈

最終去化地點分佈

違規棄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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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貳

本計畫旨在掌握整體營建副產物從產出至最終使用之完整流程，建置數

值化圖資，可提供國土計畫、餘土管理、廢棄物管理等主管機關使用，以
利後續政策調整之參據

產出端
釐清源頭營建剩餘土石
方與營建廢棄物之分類，
以不同強度分管

清除端
評估在清除時導入
GPS與其他創新科技
輔助流向管控

處理端
進入場所後，針對
場所要求管理確實

建置完善之營建
副產物資料地圖

最終端
最終端處理技術提升、
再利用管道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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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適法性評估分析參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中配合措施共11項，多項與國土永續息息

相關，涉及國土受建設土方產出或收容影響整體地形、地貌與可再利用區
位，應更加妥善應用歷史資料進行統整與規劃。

一、加強教育宣導溝通觀念

二、積極督導考核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

三、加速設置足夠容量收容處理場所

四、成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協調小組

五、成立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交換網路系統及服務中心

六、土石方資源之回收利用

七、配合業務權限分工及加強合作

八、訂（修）定相關法規及推動執行

九、嚴格審查重大計畫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

十、配合重大建設計畫規劃大型處理場所

十一、加強各部門橫向配合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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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適法性評估分析參

依陳椒華立法委員於109年8月10日召開之「事業廢棄物管理失控如何補

破網公聽會」表示，應考慮將營建剩餘土石方中屬於人造物B5~B7類回
歸營建廢棄物體系加強管理，故本計畫中將釐清相關物料之物性與化性及
再利用性，如屬應加強管控避免造成違規棄置者，應回歸廢棄物範疇加強

管理。



11

計畫適法性評估分析參

依行政院吳澤成政務委員於109年12月25日研商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

公會反映「營建剩餘土石方堆置場普遍不足，衍生價格上漲及工期延宕等
問題」會議指示，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營建署109 年5 月4 日研擬之
「營建剩餘土石方及水庫淤泥填海造陸方案整體規劃」報告所盤點填海造

陸潛力區位及需要辦理。

類別 去化管道 適用土質 強化作為 相關單位

填埋
類

工地填埋
B2-3,
B3,B4,B5,B6

加強各類別土方交換可行性 內政部

農地改良 B3 研擬農地客土改良之允收標準 農委會
填埋型土資場 B5，其他為輔 尋覓填埋型土資場申設可行性 地方政府
地層下陷 依回填規定 配合國土防洪減災 水利署、農委會
盜濫採坑洞 依回填規定 宣導盜濫採坑洞回填餘土 礦務局、農委會

建材
類

骨材、級配料 B1,B2-1,B2-2 持續推廣可再利用物料業務
內政部、礦務局、
地方政府

磚瓦原料 B4為主，B3
檢視目的事業處理場所申設標準，
考量磚瓦窯場申設可行性

內政部、經濟部

再生材料 B5
檢視目的事業處理場所申設標準，
考量具破碎能力場所申設可行性；
減少有害廢棄物製成CLSM。

內政部、經濟部、
環保署

其他再利用 B6,B7 研究再利用可行性。 內政部

初擬之營建剩餘土石方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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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土計畫關連性分析肆

 近3年來營建剩餘土石方因前瞻計畫公共工程推動與民間房產業蓬勃發展，產出

量均遠大於歷年，反觀營建副產物之再利用技術與最終去化管道不足造成負荷，

為了避免工期延宕與降低處理成本，許多不肖業者鋌而走險違規棄置，造成國土

利用之限制；

 國土計畫法第35條所列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中，包含嚴重山崩、地滑地區、嚴重地

層下陷地區等均可能透過土地改良方式獲得改善，除可利用營建剩餘土石方進行

填埋，亦可有效去化營建剩餘土石方，將工地平衡概念擴展至全國需要之土地，

取之大地用之大地。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係依國土計畫法第44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國土永續

發展基金」，辦理「本法規定補償所需支出」、「國土之規劃研究、調查及土地

利用之監測」、「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違規查處及支應民眾檢舉獎

勵」及「其他國土保育事項」等事項。本計畫之重點為以預防營建剩餘土石方違

規棄置為主，確實掌握營建剩餘土石方清運流向，輔以提升收容處理場所後端去

化之再利用技術與規劃無法在利用時之最終處置場所，均可減少後續違規查處業

務，暢通營建剩餘土石方之利用管道，降低不法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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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策略及方法伍

(一)建置全國營建剩餘土石方電子聯單與GPS流向管控系統。

(二)蒐集各類土質再利用技術與引進，輔導再利用技術廠商設立。

(三)成立專業輔導團(國土規劃、地政、農業、環保、材料、大地工程等)

進行全國潛力最終去化地點評估，並協助地方政府設置最終去化地點。

(四)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功能

1.建置全國場所基本資訊及場內暫屯量總量測量資訊。

2.建置全國場所違規資訊與評鑑系統。

3.建置全國營建剩餘土石方違規棄置資訊系統。

(五)強化收容處理場所管理。

1.建置收容處理場所評鑑制度與定期訪視機制。

2.規劃場所專責人員相關訓練與證照回訓機制。

3.定期進行場所暫屯量總量測量。

一、主要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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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策略及方法伍

二、執行策略

(一)建置全國營建剩餘土石方電子聯單與GPS流向管控系統。

為便利運送憑證稽查、保存與調閱，擬建置全國營建剩餘土石方電子

聯單系統，簡政便民外兼具即時查察運送憑證之有效性與合理性，另

導入GPS系統即時管控清除車輛載運軌跡，並應用電子圍籬、軌跡偏

移等工具，加強列管曾經違規棄置場址，如有車輛進入即時通知相關

單位，增加不肖業者犯罪成本。

(二)蒐集國內外各類土質再利用技術與評估引進，輔導相關業者投入再利

用技術，以生產具循環經濟價值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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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策略及方法伍

二、執行策略

(三)成立專業輔導團評估全國各縣市最終去化潛力地點，如填埋型土資場、

港區填築工程、土方調節中心等，並結合各縣市政府進行該地點之實

際訪查後，提出建議申設最終去化地點清冊與後續辦理事項，並協助

地方政府後續作業。

(四)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功能

揭露全國場所資訊、評鑑結果與違規資訊，並結合警政、環保等相關

單位稽查結果，揭露目前全國違規棄置熱點，掌握違規棄置完整資訊。

(五)強化收容處理場所管理

包含建置收容處理場所評鑑制度與定期訪視機制、要求場所應設有專

責人員與定期進行場所暫屯量總量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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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策略及方法伍

三、執行步驟與分工
(一)建置全國營建剩餘土石方電子聯單與GPS流向管控系統，確認創新科技

應用於營建剩餘土石方清除之可行性與後續辦理事項，並補助有意願之地
方政府試辦電子聯單與GPS管控，於試辦後邀集全國各縣市觀摩試辦成
效，促使其他縣市加入試辦行列。

(二)率先以營建剩餘土石方中之人造物作為分析研究對象，透過工程產出端
與場所現場採樣，分析上述人造物之物性與化性，藉以評估上揭人造物是
否適合以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方式列管，抑或轉列為營建廢棄物加強管理，
另蒐集國內外相關再利用技術，邀集具有相關處理能力廠商會商設廠可能
性，深化我國營建副產物處理能力。

(三)邀集國土規劃、地政、農業、環保、材料、大地工程等領域專家學者成
立專業輔導團，進行全國各縣市潛力最終去化地點評估，並結合各縣市政
府進行該地點之實際訪查後，提出建議申設最終去化地點可行地點清冊與
後續辦理事項，並協助地方政府加速辦理後續作業。

(四)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功能，除建置各類資訊系統提供大眾
查詢，並定期更新違規熱點，回饋至各縣市政府管理。

(五)建立收容處理場所管理機制，包含申設、展延、變更與封場等各環節規
定，並輔導場所設立專責人員自主管理，定期進行場所暫屯量測量，使場
所管理更為即時與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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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及經費需求陸

一、計畫期程：112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期程4年。

二、經費需求
(一) 本案經費擬由內政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編列支應。
(二) 經費需求計5,700萬元，分述如下:

年
工作項目

112 113 114 115

建置全國營建剩餘土石方電子聯單與GPS流
向管控系統。

10,000 10,000 3,000 3,000

蒐集國內外各類土質再利用技術與評估引進，
輔導相關業者投入再利用技術，以生產具循
環經濟價值之產品。

4,000 4,000 4,000

成立專業輔導團(國土規劃、地政、農業、
環保、材料、大地工程等)進行全國潛力最
終去化地點評估，並協助地方政府設置最終
去化地點。

4,000 4,000

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功能 2,000 1,000

強化收容處理場所管理，建立收容處理場所
訪視、評鑑與專責人員證照訓練，並邀請績
優縣市試辦。

2,000 2,000 2,000 2000

建置全國營建剩餘土石方電子聯單與GPS流
向管控系統。

10,000 10,000 3,000 3,000

各年小計 22,000 21,000 9,000 5,000

總計 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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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計畫柒

本計畫無收入繳回內政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專戶。
備案：基本資料表申請與電子聯單之管理費用可挹注回國土永續發展
基金專戶。

1. 基本資料表申請登錄費用：以件計算。
例如：每件基本資料表申請費用為100元，依歷年資料統計，每

年約有1~2萬件，約100~200萬元。
2. 電子聯單管理費用：以清運車次計算。

例如：全國每年產出約3000~4000萬方，每趟車次約載運12方，
每張聯單申請費用5元，約有1250~1670萬元。



19

效益預估捌

一、短期效益

本計畫預期短期可維持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穩定運作，加強流

向管控與收容處理場所管理，並逐步釐清各類物料可再利用之技術與趨

勢，使各類物料適才適所應用。

二、中、長期效益

本計畫預期中、長期可參考專業輔導團提供之全國潛力最終去化地點評

估，協助設置相關場所，使各類營建副產物有最終去化管道，並規劃建

置全國性營建副產物資料地圖，從而瞭解各類物料之去處，進而調整後

續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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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意見回覆玖

項次 審查意見 回復說明

一

孫碧環委員：
一 本部營建署工務組已於年度公務預算

編列補助地方土資場設置、營建剩餘
土石方管理電子化，2 案合計約1,000 

多萬，請需求單位說明本案與前2 案
之關聯性。

二 本部營建署建管組有編列營建廢棄物
相關計畫，營建副產品部分涉及營建
廢棄物，是否與環保署有關連性？是
否請該署負擔？如作業單位認為該案
與國土計畫關聯性較薄弱，本案建議
考量另爭取科技部計畫經費。

感謝委員意見。
(一)目前已調整本次申請計畫內容，原屬

相關例行性業務與電子聯單系統沿用
公務預算，本次計畫內容多屬非例行
性業務，為因應營建剩餘土石方去化
與流向管控等業務，與公務預算內容
無涉。

(二)目前本案已調整計畫內容，主軸以營
建剩餘土石方為主，與營建廢棄物或
混合物相關者由建管組視業務需求申
請。

二

劉曜華委員：
本案係屬地方自治項目或中央應辦理事項，
請需求單位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
本案係依地方制度法第18、19條規定為
地方自治事項，但地方長年來苦無相關資
源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業務，故由本案申
請相關經費後，提供地方政府更為妥善之
管理工具，以健全整體營建剩餘土石方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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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意見回覆玖

項次 審查意見 回復說明

三

陳委員璋玲：
一 支持本案進行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程

管理，然處理土方議題涉及其他計畫，
目前本案是否整合其他機關計畫？

二 有關計畫之適法性問題，請需求單位
補充說明服務中心之功能是否處理營
建剩餘土石?是否包含營建廢棄物？
如為土石處理則僅涉及國土復育促進
地區？抑或超越國土計畫範疇？

三 目前本案規劃該服務中心無收取相關
費用，建議就土資場提供服務諮詢部
分考量收取服務費。

四 請需求單位補充說明全流程管理是否
應用於填海造地。

感謝委員意見。
一 感謝委員支持，本案未整合其他機關

計畫。
二 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僅針對

營建剩餘土石方流向進行資訊管理，
營建廢棄物則屬環保署與營建署建管
組管轄範疇，然土石方管理未竟妥善
將影響國土永續利用，確屬國土計畫
保育範疇，爰提出本計畫。

三 目前對於收取相關規費並無訂定法規，
將透過前期補助計畫，同時申請相關
稅收、規費等，以永續經營營建剩餘
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確保整體清運
流向與後端去化妥善。

四 填海造陸如係屬需土工程，將可視為
全流程管控其中一環。

四

陳副署長繼鳴：
一 建議強化與國土計畫之關聯性，例如

將土資場收容區位、規模之監測成果
納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等。

二 建議涉及公務預算辦理事項應予釐清。

感謝委員意見。
一 本計畫與違規棄置造成國土利用受限

攸關，主要在於流向管控、再利用技
術與最終去化場所有關。

二 目前中心例行性業務屬公務預算者另
依公務預算辦理，不屬本案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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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意見回覆玖

項次 審查意見 回復說明

五

綜合計畫組：
一 經檢視本案與國土計畫較無直接關聯

性，對國土計畫應有進一步積極貢獻，
包含土地使用需用土石資源，如桃園
航空城土方調度規劃、部門計畫有填
海造地需求給予適當區位評估等，建
議請需求單位再予評估。

二 本案運用既有經費勉強可以運作，不
需向基金申請如此大的經費規模。

感謝委員意見。
一 本案緣起於營建剩餘土石方違規棄置，

對於國土永續利用有其必要性與重要
性，對於後續農地改良、土石方再利
用等更有直接關聯，建請委員衡量目
前相關報導對於營建剩餘土石方後端、
流向與最終收容之需求，另予評估。

二 本案與既有公務預算之工作項目無關，
建請委員衡量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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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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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內政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申請經費個案計畫自評表
壹、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 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程管理計畫
申請單位 內政部營建署
計畫期程 112年1月1日~115年12月31日
計畫經費 新臺幣72,000千元
申請經費 新臺幣720,00千元 自籌經費 無

貳、適法性評估(按：國土計畫法第44條規定)

□依國土計畫法規定辦理之補償所需支出。
□國土之規劃研究、調查及土地利用之監測。
□辦理違規查處及支應民眾檢舉獎勵。
其他國土保育事項：＿＿＿＿＿＿＿＿＿＿＿＿＿＿＿＿＿。

參、與國土計畫關聯性分析

□屬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應辦理事項。
□屬全國國土計畫之特定或都會區域計畫規定應辦理事項。
□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定應辦理事項。
其他：＿＿＿＿＿＿＿＿＿＿＿＿＿＿＿＿＿＿＿＿＿＿＿。

肆、有無收入繳回本基金專戶

無。
□加值應用收入，預計新臺幣______________元/年。
□一般規費收入，預計新臺幣______________元/年。
□其他收入____，預計新臺幣______________元/年。

伍、其他應配合辦理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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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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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112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申請經費
案件，辦理「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程

管理計畫」之初審意見

初審意見

報告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會議時間：11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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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程管理計畫

 考量本案具國土計畫關聯性，並有助於後續強化土地使用管理，
建議予以同意。

 本案辦理經費建議納入112年及其後年度基金概算，俾其辦理相
關作業。

本案申請計畫內容

辦理經費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投影片編號 29
	投影片編號 30
	投影片編號 31
	投影片編號 32
	投影片編號 33
	投影片編號 34
	投影片編號 35
	投影片編號 36
	投影片編號 37
	投影片編號 38
	投影片編號 39
	投影片編號 40
	投影片編號 41
	投影片編號 42
	投影片編號 43
	投影片編號 44
	投影片編號 45
	投影片編號 46
	投影片編號 47
	投影片編號 48
	投影片編號 49
	投影片編號 50
	投影片編號 51
	投影片編號 52
	投影片編號 53
	投影片編號 54
	投影片編號 55
	投影片編號 56
	投影片編號 57
	投影片編號 58
	投影片編號 59
	投影片編號 60
	投影片編號 61
	投影片編號 62
	投影片編號 63
	投影片編號 64
	投影片編號 65
	投影片編號 66

